
一、什么是生鲜食用农产品过度包装？

二、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适用对象有哪些？

三、进口生鲜食用农产品是否也需要参照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

产品》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，符合包装物减量的要求？

四、对于有些生鲜食用农产品，货架销售符合层数要求，但电商销售使用快递

之后，快递包装是到消费者手上的。这个快递包装是否算销售包装？

五、哪些包装材料计入包装层数？哪些包装材料不计入包装层数？

答：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，过

度包装指的是包装空隙率、包装层数或包装成本超过要求的包装。

答：依据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中适用范围的规定，

本标准适用于蔬菜（包含食用菌）、水果、畜禽肉、水产品和蛋等生鲜食用农

产品商品的销售包装。

答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五条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

产品、服务、不得生产、销售、进口或提供。因此，进口生鲜食用农产品在国

内销售需要符合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。

答：鉴于生鲜食用农产品的生鲜、易腐等特性和产业需求，销售包装在生

鲜食用农产品商品供应链中还有保鲜、保活等功能，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

生鲜食用农产品》国家标准中 3.2 条款“销售包装”的定义中特别注明“不包

括物流防护包装以及冷却、气体调节、防潮等保鲜保活功能性用品”。快递包

装为物流包装，因此不算销售包装。

答：包装层数的计算过程中，装入整个生鲜食用农产品的网兜 / 网套、两

种材料叠加组合包装、抽屉式组合包装计为一层；简单捆扎绳、标签、标识、

衬垫、隔离物、填充物、缓冲物、贴体包装、紧贴销售包装外的热收缩薄膜不

计为一层。计算时，直接接触生鲜食用农产品的包装为第一层，依次类推，最

外层包装为第 N 层，N 即为包装的层数。

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
强制性国家标准“十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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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哪些包装材料计入包装成本？哪些包装不计入包装成本？

七、农产品销售价格容易波动，以哪个销售价格作为判定包装成本是否超标的依据？

八、标准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怎么安排？

九、消费者如何快速判断包装是否属于过度包装？

十、包装空隙率如何快速判定？

答：计入包装成本的销售包装包括：包装材料、拎袋、网袋 / 网兜、网套、捆扎物、

衬垫、小型工器具、非生鲜食用农产品类赠品等，不包括冷却、气体调节、防潮等

保鲜保活功能性用品。

答：依据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中“5.5 包装成本”计算

方法的说明“商品的销售价格是指合同价格，未签订合同的以实际交易价格为准，

均为该商品所属批次的最高价格”，商品的销售价格为所属批次的最高合同价格。

答：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》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到

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为 6 个月。考虑到实施之后，仍有部分实施之日前生产或进

口的生鲜食用农产品继续销售，为避免浪费，在标准的第七章规定：本文件实施之

日前生产或进口的生鲜食用农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。自实施之日起，市场上不

允许再生产不符合新标准包装要求的生鲜食用农产品。因此，我们呼吁企业在过渡

期内尽快完成整改达标。

答：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“一看、二数、三算、四问”，简单判断商品是否属

于过度包装。“一看”，就是要看商品的外包装是否为豪华包装，包装材料是否属

于贵金属、红木等贵重材料；“二数”，就是数清包装层数，判断蔬菜（包含食用菌）

和蛋类包装是否超过 3 层，水果、畜禽肉、水产品类的包装是否超过了四层；“三算”，

就是要测量或估算外包装的体积，并与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进行对比，看是否超

标；“四问”，询问包装材料成本与销售价格，计算两者之比，看是否超标。

上述只要有一个不符合要求，就可以初步判定为不符合标准要求。我们呼吁消

费者尽量不选购过度包装的商品，抵制过度包装行为，以自身行动践行绿色低碳消

费理念。

答：（一）称量或者找出生鲜食用农产品总质量、种类及其对应质量。根据生
鲜食用农产品品类和对应质量确定各自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。

（二）计算出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。
单种生鲜食用农产品：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 =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× 总质量 /

（1- 包装空隙率）
两种及两种以上生鲜食用农产品：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 = 总和（各自商品必

要空间系数 × 单种生鲜食用农产品质量）/（1- 包装空隙率）
（三）测量商品的外包装体积。
（四）将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和实测的外包装体积进行比较，若实测外包装

体积大于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，则包装空隙率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如果实测外包装
体积小于等于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，则包装空隙率合格。


